附件1
中国·广州律师文化展馆资料征集登记表

	资料名称
	

	拍照示图
	可另附，照片要附有说明

	提供单位名字/个人姓名
	

	执业单位
	

	联系手机
	

	提供方式
	1.捐赠原件；2.交付复制件

	资料描述
（如：时间、地点、背景、相关事件、相关人物等）
	

	说明：1.提供的资料须对照通知内容，注明史料或实物相关信息；

      2.提供资料须提供拍照示图或相关的电子照片，可另附，照片要附有对应说明；

      3.资料说明须说明资料反映的具体内容、重点突出，如时间、地点和活动的主题、内容等。


备注：一件资料填写一份登记表，以便登记造册使用。
填表人（联系人）：               
填表人（联系人）手机：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— 2 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1 —

